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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行政執行法第 18條擔保書狀性質與擔保人地位 

     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北分署 盧秀虹 

壹、案例事實 

義務人甲公司因滯欠營利事業所得稅，經財政部北區國

稅局（下稱移送機關）依法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分署

（下稱行政執行分署）執行，執行程序中公司負責人乙對甲

公司欠稅提供擔保，於擔保書狀中具明「擔保書人(乙)願提供

全部財產為擔保，義務人(甲)如未按期繳納，具擔保書人願就

義務人其餘未繳清之應執行金額，擔負全部清繳責任，並願

逕受強制執行」，嗣甲公司未遵期繳款，則行政執行分署得否

對擔保人乙逕為強制執行?其執行名義為何？如擔保人乙為

規避執行，已為脫產行為，行政執行分署得否據以向法院聲

請拘提、管收？ 

貳、問題說明 

「擔保人於擔保書狀載明義務人逃亡或不履行義務由其

負清償責任者，行政執行處(現為行政執行分署)於義務人逾

前條第 1 項之限期仍不履行時，得逕就擔保人之財產執行之。」

「義務人依法令或本於法令之行政處分或法院之裁定，負有

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，有下列情形之一，逾期不履行，經主

管機關移送者，由行政執行處就義務人之財產執行之：三、

依法令負有義務，經以書面通知限期履行者。」行政執行法

第 18 條、第 11 條第 1 項第 3 款分別定有明文。則何謂行政

執行法第 18 條所稱之擔保書狀?擔保是否有界線?擔保人是

否屬同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3 款所稱之「依法令負有公法上

金錢給付義務之人」?擔保人是否為拘提、管收等強制處分之

適格？學說、實務見解為何？現行執行實務對擔保人財產如

何保全?此係行政執行實務上常發生之課題，本文嘗試提出回

應與說明。 

叁、擔保書狀之意義 

擔保書狀係指擔保人於行政程序中為義務人作擔保之

書狀。此之擔保人限於「行政執行程序中」為義務人作擔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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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於程序以外者，則不適用
1
，蓋其目的在確保公法上金錢債

權之實現，及迅速執行。依行政執行法第 18條規定，擔保人

於擔保書狀載明義務人逃亡或不履行義務由其負清償責任

者，行政執行分署於義務人逾期仍不履行時，得逕就擔保人

之財產執行之。此之擔保書狀須載明:「義務人逃亡或不履行

義務，由其負清償責任。」之文字
2
，嗣義務人未遵期履行，

經行政執行分署限期履行，義務人仍不履行義務，得依職權

對擔保人之財產執行之。 

肆、擔保書狀之性質 

一、擔保書狀係行政契約 

行政契約又稱為「行政法上契約」或「公法契約」，係指

兩個以上之當事人，就公法上權利義務設定、變更或廢止所

訂立之契約
3
。行政程序法第 135 條規定：「公法上法律關係

得以契約設定、變更或消滅之。但依其性質或法規規定不得

締約者，不在此限。」同法第 137條第 1項規定:「行政機關

與人民締結行政契約，互負給付義務者，應符合下列各款之

規定︰一、契約中應約定人民給付之特定用途。二、人民之

給付有助於行政機關執行其職務。三、人民之給付與行政機

關之給付應相當，並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。」 

    擔保人簽立擔保書狀，載明擔保義務人義務之履行(下

稱主義務)，如義務人逾期仍不履行時，行政執行分署得逕就

擔保人之財產執行之，目的係在確保公法上金錢債權之實現，

迅速達成執行之公法目的，發生擔保主義務之效果，屬公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參司法院解字 3784號、吳庚，＜行政執行法理論與實用＞，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，

2012年，頁 531。 

2擔保書如僅記載「擔保義務人日後履行義務」，未載明「由擔保人負責清償責任」等文 

字，該擔保書即不具執行名義，不得逕向擔保人執行，參辦理強制執行事件應行注意

事 

項第 11點之 1、司法院民事廳編印「法院辦理民事執行實務參考手冊」編修版，2015 

年 8月編修，頁 123。 

3參吳庚，前揭書，頁 403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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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權利義務關係，準此，應定位為行政契約。實務採肯定見

解
4
，例如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2 年度訴字 267 號判決:「行

政執行法第 18 條所規定之擔保書，其立法原始設計目的在

於使原與公法債務無關之第三人，簽署後該第三人對於原尚

未執行完畢之公法上債務自願擔保一定之責任，而執行機關

則藉該擔保書之簽署，使公法債權獲一定之擔保，進而准予

原公法債務之債務人分期付款、寬限給付日期、暫免進一步

之扣押、暫免管收主債務人等決定，其性質為由第三人與執

行機關間所設定公法上權利義務關係之行政契約」。 

二、擔保書狀具從屬性 

擔保書狀既在擔保主義務之履行，執行實務肯認擔保書

狀之存續及範圍應從屬於主義務5，例如高雄高等行政法院92

年度訴字第 9 號判決:「原告之擔保（保證）義務係屬從屬債

務，亦即從屬於主債務（營業稅之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），則

其擔保債務亦屬公法上金錢給付義」、94 年度訴更字第 10 號

判決: 「擔保債務係屬從債務，其範圍應不大於主債務，本

件原告於簽發 3,000,000 元本票擔保建林公司負責人丁○免

受管收後，另出具前揭強制執行擔保書，擔保本件全部債務

之清償，嗣該 3,000,000 元經執行後，主債務之範圍當然減

少該 3,000,000 元，則原告上揭擔保書擔保債務之範圍自亦

隨之減少 3,000,000 元」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
參最高行政法院 103年度判字第 79號判決、101年度判字第 645號判決、100年度裁

字 

第 2888號裁定、95年度判字第 01246號判決、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5年度訴字第 764 

號判決、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94年度訴更字第 10號判決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94年度署 

處聲明 異議實務問題研討會意見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法規及業務諮詢委員會第 43 次 

會議決議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104度署聲議字第 155號。 

5參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101年度聲字第 13號裁定、101年度停字第 3號裁定、臺北高等

行政法院 99年度訴字第 1191號判決、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102年度訴字第 152號判

決、100年度訴字第 139號判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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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有學者提出否定見解，認為以擔保書狀為執行名

義，屬另一執行程序，不僅非以原來之執行名義為執行名

義，亦與原有執行無關
6
，從而，縱原執行程序因債權人撤

回或核發債權憑證結案，仍可對擔保人執行
7
，蓋擔保書狀

並未附有執行程序終結為解除擔保責任之條件，而撤回執

行，或核發債權憑證，並無免除擔保責任之意思
8
，似認為

主義務消滅後，仍得對從屬之擔保義務執行。  

本文認為，行政執行法第 18條之公法契約，屬「單務」、

「無對價」之負擔行為，為保障擔保人之權益，擔保之範圍

及強度，不宜超過主義務，其存續及範圍應從屬於主義務；

另公法行為具公益，非當然適用私法之法理，但私法規定之

表現一般法理，如與公法之性質具共通性者，亦可適用於公

法關係，參酌民法第 741條規定:「保證人之負擔，較主債務

人為重者，應縮減至主債務之限度。」亦採相同之見解。 

就上揭學者否定見解，於行政執行程序上，應分別而論:

一、主義務經移送機關撤回執行者，執行程序終結，從屬之

擔保義務失所附麗，自不得對擔保人執行，以保障擔保人權

益；二、執行程序並未終結者，例如主義務經核發執行憑證
9
，依法務部法律字第 10403509150 號函釋，於執行期間內，

案件縱核發執行憑證，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並未消滅，執行

程序並未終結
10
；又如主義務經破產程序終結者，依最高法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6參吳光陸，＜強制執行法＞，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，2012年，頁 272-273。 

7
參吳光陸，前揭書，頁 272-273。 

8參莊柏林，前揭書，頁 114。 

9依行政執行法第 26 條準用強制執行法第 27條規定:「債務人無財產可供強制執行， 

或雖有財產經強制執行後所得之數額仍不足清償債務時，執行法院應命債權人於一個 

月內查報債務人財產。債權人不為報 告或查報無財產者，應發給憑證，交債權人收執，

載明俟發現有財產時，再予強制執行。債權人聲請執行時，而陳明債務人現無財產可供

執行者，執行法院得逕行發給憑證。」 

10法務部法律字第 10403509150號函釋:「稅捐案件經行政執行分署核發執行憑證，未逾  

 執行期間，該憑證僅用以證明移送機關所移送執行案件中尚未實現之債權金額，移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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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1年度台上字第 2243號判例、最高行政法院 95年度判字第

1246 號判決，擔保義務不因主義務受破產宣告而影響
11
，執

行程序尚未終結，故仍得依職權對擔保人執行，俾保障國家

債權。 

此外，以擔保書狀對擔保人之財產執行，於未完全清償

前，主義務人之清償責任並未消滅，於受償順序上，法未明

文規定對擔保人之財產執行時，該行政執行事件之移送機關

可優先受償，基於法律保留原則，僅能列為一般債權而受清

償
12
，並予敘明。 

伍、擔保書狀之效力－另一執行名義之成立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機關於執行期間屆滿前，如發現義務人有可供執行財產，得依行政執行法施行細則第  

 19條規定以執行憑證再度移送執行。」即於執行期間內，案件縱核發執行憑證，公法 

 上金錢給付義務並未消滅，執行程序並未終結。 

1111參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5年度訴字第 764號判決:「按破產法第 149條規定：『破產

債 

 權人依調協或破產程序已受清償者，其債權未能受清償之部分，請求權視為消

滅 。』 

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5年度訴字第 764號判決: 『按破產法第 149條規定：『破產債

權 

 人依調協或破產程序已受清償者，其債權未能受清償之部分，請求權視為消滅。』最 

 高法院 51年度臺上字第 2243號民事判例意旨：『破產法第 149條規定免責之效力，

僅 

 及於破產人，至破產人之共同債務人或保證人，並無引用該條規定主張免除責任之 

 餘。』、『主債務人已受破產之宣告時，保証人就其債務即應負代位履行義務，不得為 

 先訴之抗辯。』最高法院著有 18年上字第 2909號判例可資參照。可見宣告破產並不 

 影響債權人之債權，僅債權之分配應依破產程序為之而已，尚非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 

 求之事由（最高行政法院 95年度判字第 1246號判決參照），是以侯○宣告破產並不 

 構成消滅或妨礙被告即債權人）請求之事由，亦不影響原告之擔保人責任。況本件被 

 宣告破產者係主債務人侯西峰，並非原告，原告之保證債務並不因侯○之受破產宣告 

 而受影響。」 

12參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101年度署聲議字第 214 號。 

http://njirs.judicial.gov.tw/FINT/FINTQRY04.asp?atype=&ttype=*&etype=D007**&etype=D012**&etype=F000**&etype=G004**&etype=G006**&etype=I001**&etype=N000**&hir=all&N0=&sel_jword=%B1%60%A5%CE%A6r%A7O&N1=&N2=&N3=&Y1=&M1=&D1=&Y2=&M2=&D2=&kt=&kw=%A4@%AF%EB%B6%C5%C5v%26%BE%E1%ABO%AE%D1%26%A6%E6%ACF%B0%F5%A6%E6&keyword=%A4@%AF%EB%B6%C5%C5v%26%BE%E1%ABO%AE%D1%26%A6%E6%ACF%B0%F5%A6%E6&sdate=&edate=&ktitle=&lc1=&lc2=&lc3=&hi=all&lc1a=&lc1b=&lc1c=&lc2a=&lc2b=&lc2c=&lc3a=&lc3b=&lc3c=&EXEC=%ACd++%B8%DF&datatype=etype&typeid=I001**&recordNo=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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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執行機關得否逕以擔保書狀，對擔保人之財產執行，

涉及擔保書狀得否為執行名義，否定者認為，執行程序中製

作之擔保書狀得為執行名義，無異承認執行機關兼司裁判，

現行規定之用意，似以訴訟經濟為唯一著眼點
13
。 

多數學者
14
及實務

15
均採肯定見解，例如，臺北高等行政

法院 102 年度訴字第 267 號判決:「此擔保書之執行名義乃

屬行政執行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3 款依法令負有義務之人，

亦屬行政執行法施行細則第 2條所定之『其他公法上金錢給

付義務』。當執行機關開始對擔保人逕為強制執行時，此一執

行程序性質上乃另一執行程序，擔保人即已轉換成為公法上

金錢給付義務之義務人身分。」 

本文認為，執行名義(Exekutionstitel)
16
係發動強制執

行之根據，亦是強制執行法定要件，擔保書狀之制度目的本

在確保公法上金錢債權之迅速實現，擔保契約可依政程序法

第 148條規定，於行政契約中明定給付內容及自願接受執行

約款，以該契約作為強制執行之執行名義(學說上稱之為「行

政契約自願接受執行」)
17
，況行政執行法第 18 條已特別規

定，得逕就擔保人之財產執行之，自屬行政執行法第 11 條

第 1 項第 3款範圍，亦屬行政執行法施行細則第 2條所定之

「其他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」，故採肯定說為宜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3參莊柏林，前揭書，頁 114。 

14參張登科，＜強制執行法＞，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，2012年，頁 56、吳光陸，前

揭書，2012年，頁 84、陳計男，＜強制執行法釋論＞，元照出版有限公司，2012年，

頁 257、賴來焜，＜強制執行法個論＞，元照出版有限公司，2009年，頁 30。 

15最高行政法院 103年度判字第 79號判決、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105年度訴字第 764

號判決、民事法律問題座談-司法院 94年第 4期民事業務研究會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

聲明異議決定書 101 年度署聲議字第 214號 

16參吳庚，前揭書，頁 519。 

17參江嘉琪，＜論行政契約自願接受執行之約定＞，＜中原財經法學＞，2004年 6月， 

 第 12期，第 7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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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擔保人之地位－得否為拘提管收之對象 

擔保人得否為拘提、管收之對象，有肯否定見解: 

一、肯定者:管收條例第 2 條明文規定:「對於債務人、

擔保人或其他依法得拘提、管收之人之拘提、管收，除強制

執行法及本條例有規定外，準用刑事訴訟法關於拘提、羈押

之規定。」管收條例既已明文擔保人得為拘提、管收之對象，

自採肯定見解。 

二、否定者:觀行政執行法第 17條第 3項、第 6項、

第 24條規定，均未將擔保人納入規範，基於法律保留原

則，僅得對擔保人之財產執行，不得對之拘提、管收，此

為多數學者所採
18
，實務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65年度

法律座談會、司法院民事廳編印「法院辦理民事執行實務

參考手冊」亦採否定見解，現實上亦未見法院准予對擔保

人為拘提、管收之裁定。 

本文認為，依憲法第 8條規定，對於人身自由之限制須

有法律明文規定，且自司法院釋字第 329號以降，均揭示人

民身體自由之限制採嚴格審查標準
19
，另觀行政執行法第 24

條之拘提、管收對象
20
，係以對義務人負有「監督、管理義務」

之人，因其未盡監督、管理義務，具可歸責性，由此概念下，

法既未明文擔保人得為拘提、管收之對象，且擔保人對義務

人亦無監督、管理義務，不宜擴張及於擔保人，應採否定見

解為宜，況現行執行實務，為確保日後對擔保人財產之執行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8參吳庚，前揭書，頁 531、蘇詔勤，＜行政執行實務要說＞，永然文化出版股份有限

公司，2001年，頁 184、李震山，＜行政法導論＞，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，2012

年，頁 476。 

19如釋字 523號、588號、665號、636號、708號、710號等。 

20關於義務人拘提管收及應負義務之規定，於下列各款之人亦適用之：一、義務人為未 

 成年人或受監護宣告之人者，其法定代理人。二、商號之經理人或清算人；合夥之執 

 行業務合夥人。三、非法人團體之代表人或管理人。四、公司或其他法人之負責人。 

 五、義務人死亡者，其繼承人、遺產管理人或遺囑執行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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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已經擔保人同意後，設定抵押權、質權、預告登記等方式，

作為保全手段，以足以保障債權之實現。 

柒、結論 

    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執行，屬行政權之一部分，於人

民，或其他權利主體，未履行其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時，得

逕以強制程序實現之，而擔保制度之設計，在確保公法上金

錢給付義務之迅速實現，屬具有從屬性質之行政契約，多數

學者及實務認為，於條件發生時，係另一執行名義之發生，

得逕就擔保人之財產執行之，惟基於法律保留原則，不得對

之拘提、管收，以兼顧國家債權與擔保人權益之保障。 

     

 

 


